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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渔业发展硕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条件依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硕士学位评审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渔业发展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制定如下:
1. 修满规定学分（包含学位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
2. 完成研究生培养的毕业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程序，成绩合格；
3. 通过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统一盲审，成绩合格；
4.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省级及以上学术刊物或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发表1篇及以上与相关的学术论文；
（2）在校期间主持校级课题（需通过验收），或参与省级课题（导师主持，学生排名前三）1项及以上；
（3）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出版一部(含)及以上与渔业发展领域相关的学术著作；
（4）以学生为第一发明人（导师为第二发明人）或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生为第二发明人），获得1项及以上与渔业发展领域相关的国家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5）获得省级及以上与渔业发展领域相关的自然科学奖励（学生排名前三）一项及以上；
（6）在校期间主持的规划、策划的项目或方案一项（含）以上被市、县（区）级以上政府机构采纳，或被企事业单位采纳，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7）以实践成果申请毕业答辩，实践成果至少有两位省级及以上本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学科评议组专家评价等级为优秀。
上述所有成果均要求第一署名单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及其附属机构。
4.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成绩合格。
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研究生，经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渔业发展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本方案经报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研究生处备案后生效，由水产与生命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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